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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OT 万物智能，华为鸿蒙振芯铸魂 

——半导体行业跟踪报告之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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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物互联时代开启。2005 年国际电信联盟正式提出“物联网”概念，提出无所

不在的“物联网”通信时代即将来临，相比于互联网连接各个 PC、服务器和移

动终端等设备，物联网可以连接智能家居、智能汽车等“智能万物”，各个智能

设备皆可通过网络技术及射频识别等技术主动进行信息交换，以实现对物端的智

能化信息感知、识别、定位、跟踪、监控和管理。随着 5G 渗透率的逐步提升，

未来 5G 和 AIOT 时代将是万物智能的时代，相比较 4G 时代的消费级互联网，

5G+AICDE（AI、IoT、Cloud、Data、Edge）将激发产业级互联网海量的应用

空间。根据 GSMA 发布的 2020 年移动经济报告显示，2019 年全球物联网总连

接数达到 120 亿，预计到 2025 年，全球物联网总连接数规模将达到 246 亿，年

复合增长率高达 21.4%。 

HarmonyOS 促进万物互联时代飞速发展。HarmonyOS 是华为开发的一款面向

未来的全场景分布式智慧操作系统，将逐步覆盖 1+8+N 全场景终端设备。在物

联网发展的过程中，用户移动端数量增长快速，碎片化效应明显，导致连接复杂，

操控繁琐和体验割裂，为应对这一系列问题，华为推出 Harmony 操作系统，为

不同设备的智能化、互联和协同提供统一语言，允许开发者在统一的开发环境下

为不同智能终端开发第三方应用，这一操作系统推动了物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。 

2021 年预计将有 3 亿+终端搭载 Harmony OS。在 2021 年 5 月 21 日举行的华

为生态大会 2021 中，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强调：华为计划 2021 年将国内 1+8

的设备全面升级到 Harmony OS，预计到 2021 年年底会超过 2 亿台。同时面向

第三方的合作伙伴也在进行全面的匹配，包括智能家居、健康出行、教育、娱乐、

办公等各类终端，2021 年年底数量会超过 1 亿台，因此合计使用 Harmony OS

的终端设备预计到年底将超过 3 亿台。 

物联网产业链环节众多，MCU/SOC 为物联网终端的“大脑”。物联网根据体系

架构可分为感知层、网络层、平台层和应用层，根据该四个层次又可分为八个环

节：芯片、传感器、无线模组、网络运营商、平台服务商、系统及软件开发商、

智能硬件厂商和系统集成商。在以上 8 个环节中，芯片是物联网的核心环节，几

乎每个物联网终端均需配置一颗低功耗和高可靠性的芯片。最主要的存在形式为

嵌入在终端设备中的实现计算和控制功能的微处理器，即 MCU 或 SOC。  

MCU 与 SOC 的区别：MCU 英文全称为 micro controller unit，即微控制器，

也称作“单片机”。SOC 英文全称为 system on chip，即片上系统。MCU 通常

功能较为简单，应用在一些系统消耗低的实时操作系统上，如智能家居等低功耗

终端，使用的制程相对简单，一般为 40nm 制程，集成的功能组件相比 SOC 也

更少，而 SOC 一般应用在需要复杂计算的智能移动终端上，如手机处理器、平

板处理器等，使用的制程一般为 5nm-28nm，集成的功能组件也更多，性能也

更强劲，如更高主频的 CPU 和更高容量的 RAM/ROM 等。 

投资建议：AIOT 和 5G 的万物智能时代，建议关注国内 SoC 和 MCU 厂商的投

资机会，SoC 赛道建议关注晶晨股份、瑞芯微、全志科技、富瀚微、恒玄科技、

北京君正等；MCU 赛道建议关注兆易创新、中颖电子、国民技术、芯海科技、

乐鑫科技、博通集成等。 

风险分析：下游需求不及预期，国产替代不及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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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入 未来 6-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%以上 

增持 未来 6-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%至 15%； 

中性 未来 6-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-5%至 5%； 

减持 未来 6-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%至 15%； 

卖出 未来 6-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%以上； 

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，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，或者其他原因，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。 

基准指数说明： 
A 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；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；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；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；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

指数。 

分析、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

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，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。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，估值结果不保
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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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主体声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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